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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医学

院校毕业生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根据市政府《关于加快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与发展的实施意见》（虞政办发[2008]34号）文件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现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医学院校毕业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上 虞 市 财 政 局             上 虞 市 人 事 局

上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上 虞 市 卫 生 局

二○○八年五月八日

主题词：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招聘  实施意见

抄  送：市府办，叶时金市长，方静副市长

上虞市卫生局组织人事科                  2008年5月8日印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医学院校毕业生工作的

实  施  意  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快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与发展的实施意见》（虞政办发[2008]34号）和省人事厅、省卫生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加强全省城乡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浙人才[2007]187号）文件精神，全面加快我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结合省和绍兴市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根据我市实际，现就做好我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医学院校毕业生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工作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为加快社区卫生服务建设提供卫生人才保障。

（二）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一支能适应我市城乡社区卫生服务需要、符合省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配备标准的社区卫生服务技术队伍，到2010年基本达到配足配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站）的卫生技术人员，其中执业医师（助理）和执业护士达到卫生强市的要求。

二、招聘职位及招聘人员的管理

（一）招聘职位

招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原则上以安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专业技术岗位为主，一般考虑安排在全科医生、全科护士、药剂、放射、检验等等岗位，也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安排到其他岗位工作。

（二）招聘人员的日常管理

招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的日常管理，由各乡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实行劳动合同制管理，试用期根据合同期限确定。在合同期内，其人事关系、档案等统一由卫生局代为管理，其党、团组织关系应迁转至所在地党组织。对愿意长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其户籍可以落在所在乡镇、街道。

（三）招聘人员的考核

切实加强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考核工作。考核采取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办法，考核结果分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考核结果与工资性收入挂钩。平时考核由乡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实施。

（四）招聘人员的培养

注重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的培养教育，关心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组织上岗培训，让他们了解和熟悉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初步掌握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开展工作的基本方法。同时，抓好经常性的教育和培训，支持他们参加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3年以上，成绩突出、表现优秀、群众信任，并取得国家规定的相应执业或上岗资格的高校毕业生，可根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需要和编制许可优先招考录用为事业编制正式职工。

（五）合同的履行与解除

要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在试用期内完全不能适应工作岗位或本人要求解约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年度考核连续两年不称职的，应按合同规定予以解聘。劳动合同期满，双方应当就是否续签合同进行协商。终止合同的，可按照本人意愿进入人才市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合同期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情况下，应允许高校毕业生选择到更适合其发挥才能、特长的岗位或单位就业，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因履行劳动合同而引发的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三、招聘人员的待遇保障与经费补助

招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的高校毕业生，试用期内工资性收入按月发放标准为：大专学历人员800元，本科学历人员1000元；试用期满后对符合条件的，大专学历人员每月1000元，本科学历人员1200元，并根据本人的工作表现和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实际适当享受年终福利，可根据年度考核结果，适当拉开分配差距。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按本市企业同类人员标准办理五项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女职工生育保险），由所在单位按照规定缴纳，属个人承担部分按规定从个人工资中扣缴。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研究生报考，以及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聘用后的工资待遇、养老保险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执行《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浙委办[2006]72号）文件的相关规定。从2010年开始，各乡镇（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招聘事业编制卫生技术人员主要从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3年以上、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并取得国家规定的相应执业或上岗资格的高校毕业生中招考。

招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的工资性收入及参加各类社会保险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按每人每年补助一万元标准补助给所在单位，连续补助三年。

四、职责分工与工作要求

市卫生局负责招聘计划、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加强对招聘人员的日常管理和培养；市人事局负责做好招聘计划、方案工作的指导；市财政局负责招聘人员由市财政承担部分的经费保障工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招聘人员与各乡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劳动合同的签订指导和招聘人员的社会保险工作。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学院校毕业生招聘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明确任务，顾全大局，通力合作，落实工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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